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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讲座系列 : 

有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电子商务及税务分歧讲座  

 
 

为协助香港企业了解内地营商环境的最新发展，从而更好地营运及

把握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驻沪办 )将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电子商务及解

决税务分歧三个热门专题举办讲座，详情如下 - 

 

时间 : 下午 2:30-5:30 

地点 : 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 3 楼大宴会厅 A 厅  

     (地址：上海市马当路 99 号 ) 

内容 : 

(i)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动态分享  

 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在这段期间，国家和上海市政府，

从不同层面逐步落实了不少新的政策细则，这些政策给予

在内地经商的港企带来了新的机会以及投资的便利。  

 

(ii) 零售行业在内地开展电子商务知多少  

 内地的电子商务零售业务兴旺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模式和发展的趋势。如何利用电子商务稳定经营扩展业务

是值得港商探讨的问题。  

 

(iii) 如何在内地防范、控制和解决税务分歧  

 随着企业业务渐变复杂，以及内地税收政策环境的多样

性，企业和税务机关可能因处理某些税务事项产生分歧，

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得难以确定。因此，如何在内地防范、

控制和解决税务分歧一直是港商关注和值得深入探讨的

事项。  

 

 

 



议程  

时间  项目  

2:00 – 2:30 登记入场  

2:30 – 2:35   驻沪办主任邓仲敏女士致欢迎辞  

2:35 – 3:3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动态分享   

(讲者 :袁良健，普华永道上海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

人 ) 

3:30 – 4:10 零售行业在内地开展电子商务知多少  

(讲者 :汪颖，普华永道上海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 ) 

4:10 – 4:25 茶歇  

4:25 – 5:05 如何在内地防范、控制和解决税务分歧  

(讲者 :龚亮，普华永道上海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 ) 

5:05 – 5:30 答问环节  
 

   

对象  : 在内地的香港企业及员工  

语言  : 普通话  

费用  : 免费  

名额  : 100 名，先到先得  

 

讲者介绍：  

袁良健 

 

袁 先 生 是 普 华 永 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上海的中国税务及商务咨

询部的合伙人。他于 2000

年起从事税务咨询方面工

作，主要涉及与中国有关的

国际税务咨询。他是普华永

道中国上海自贸区核心团

队的主要成员，就自贸区的

发展和给企业带来的机会

进行研究和交流。 

 

袁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获

得了学士学位，并且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和注册税

务师协会的成员。 

汪颖 

 

汪女士是普华永道上海的

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部的

合伙人，拥有超过 16年为

客户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

经验。她是普华永道中部地

区税务分歧协调服务主管

合伙人。目前，汪女士为客

户提供税务和运营咨询服

务。她是普华永道零售业和

消费品行业的中部区主管

合伙人。 

 

汪女士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及中国注册税务师。 

 

龚亮 

 

龚先生是普华永道上海的

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

伙人，拥有超过 10年为客

户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经

验。他曾在青岛国家税务局

工作 7年。在普华永道上海

工作期间，龚先生为客户提

供税务和商务咨询服务包

括税务谈判和流转税。 

 

龚先生获牛津大学 MBA

学位，并拥有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于厦门

大学税务专业获得经济学

学士学位。他拥有中国注册

税务师资格。 

 

 



 

营商讲座系列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电子商务及税务分歧讲座  

 (2014年12月16日下午) 

出席回执 

 

请于 2014年 12月 10日或之前，以传真 ((86 21) 6351 9368)或电邮

(wendyzhao@sheto.gov.hk)回复驻沪办 (查询请电: (86 21) 6351 2233 转

134，赵文女士) 。 

 

参加者资料  

1. 姓名  公司名称: 

 

职位:  

 

2. 姓名  公司名称: 

 

职位:  

 

3. 姓名  公司名称: 

 

职位:  

 

联络人姓名  

联络人手机号码  

联络人电邮  

 

 

注意事项： 

1. 驻沪办不会就讲座发出确认函，请当日准时出席，并携带名片。 

2. 驻沪办拟透过参加者在本表格提供的电邮向参加者发放《驻沪办通讯》，该《通

讯》内容包括上海、浙江省、苏州省、山东省、安徽省和香港的经贸资讯等。

如同意此安排，请在下面空格加上「」号。 

 □    同意接收《驻沪办通讯》 

 

 

 

- 完 - 


